
 

 

名　　稱：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99 年 07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及其他

實施特殊教育之場所應評估學生個別能力與轉銜需求，依本辦法規定訂定

適切之生涯轉銜計畫，並協調社政、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提供學生整體

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

 

第 3 條

學校辦理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工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將生涯轉銜計畫

納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專科以上學校應納入學生特殊教育方案，協助

學生達成獨立生活、社會適應與參與、升學或就業等轉銜目標。

 

第 4 條

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之轉銜，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召

開轉銜會議，討論訂定生涯轉銜計畫與依個案需求建議提供學習、生活必

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並依會議決議內容至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以下簡稱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

前項轉銜服務資料包括學生基本資料、目前能力分析、學生學習紀錄摘要

、評量資料、學生與家庭輔導紀錄、專業服務紀錄、福利服務紀錄及未來

進路所需協助與輔導建議等項；轉銜服務資料得依家長需求提供家長參考

。

 

第 5 條

發展遲緩兒童進入學前教育場所之轉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通報之人數，規劃安置場所。

各發展遲緩兒童通報轉介中心應依前條規定於轉介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

，邀請擬安置場所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

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將轉銜服務資料移送安置場所。

前項安置場所於兒童報到後一個月內，視需要依接收之轉銜服務資料，召

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第 6 條

學生進入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國小部、國民中學或特殊教育學校國中

部之轉銜，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於安置前一個月召開轉



銜會議，邀請擬安置學校、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

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安置學校，完成通報

。

安置學校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學後

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加。

 

第 7 條

國民教育階段之安置學校，應於開學後二星期內對已安置而未就學學生，

造冊通報學校主管機關，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處理。

 

第 8 條

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之轉銜，學生原就讀學校應

依第四條規定於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

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安置或錄取確定後二星

期內填寫安置（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

收轉銜服務資料，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並視需要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參

加。

 

第 9 條

學生升學專科以上學校之轉銜，學生原就讀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於畢業前

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

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並於錄取確定後二星期內填寫錄取學校，完成通報

。

專科以上學校應於學生報到後二星期內至通報網接收轉銜服務資料，於開

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訂定特殊教育方案會議，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參加，並視

需要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及家長參加。

 

第 10 條

設有職業類科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應於學生就讀第一

年辦理職能評估。

前項學生於畢業前二年，學校應結合勞工主管機關，加強其職業教育、就

業技能養成及未來擬就業職場實習。

第一項學生於畢業前一年仍無法依其學習紀錄、行為觀察與晤談結果，判

斷其職業方向及適合之職場者，應由學校轉介至勞工主管機關辦理職業輔

導評量。

 

第 11 條

國民中學以上學校學生，表達畢業後無升學意願者，學校應依第四條規定



於學生畢業前一學期召開轉銜會議，邀請學生本人、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

，並於會議結束後二星期內依會議決議內容至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

完成通報。

學生因故離校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學校得視需要召開轉銜會議，並至

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資料，完成通報。

前二項學生離校後一個月內，應由通報網將轉銜服務資料通報至社政、勞

工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銜接提供福利服務、職業重建、醫療或復健等服務

，並由學生原就讀學校追蹤輔導六個月。

 

第 12 條

各級學校及其他實施特殊教育之場所提供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之執行成效

，應列入各主管機關評鑑項目。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